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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訓練係為因應國際民航組織（ICAO）將空運危險物品作業人員訓練

改採「以能力為基礎之訓練與評估方法」(Competency-Based Training and 

Assessment Approach, CBTA)執行，並於2023 年 1 月 1 日正式實施。CBTA

新制訓練，係透過定義航空運輸各類人員職務所需能力，建立更貼近實務作業

需求及可勝任該項職務之危險物品訓練課程；另相較過往傳統訓練，增加於訓

練過程及工作職場上觀察學員技能及態度之評估作業(Assessment)。為瞭解新

制度應如何應用於危險物品訓練課程之設計，爰參加本次CBTA教學設計課

程，俾使本局危險物品檢查員具備CBTA新制之完整知能，妥適執行各項危險

物品督導業務。 

參加本訓練，除可讓本局危險物品檢查員瞭解國際最新危險物品訓練規

範，並瞭解現行督導重點與新制規範之差異，可幫助本局檢查員於未來於執行

民航業者危險物品查核檢查時，確認各作業人員危險物品訓練內容符合國際最

新規範。另本次訓練課程內容，已與本局其他危險物品檢查員及相關業者分

享，未來亦可與民航業者相互交流受訓經驗及實施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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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本 次 訓 練 係 為 因 應 國 際 民 航 組 織 (I C A O )將 空 運 危 險 物

品 作 業 人 員 訓 練 改 採 「 以 能 力 為 基 礎 之 訓 練 與 評 估 方 法 」

( C o m p e t en cy - B as ed  T r a i n i n g  a n d  A s s e s s m en t  A p p r o ach ,  

C B T A )執 行 ， 並 於 2023 年  1 月  1 日正式實施。 C B T A新制

訓練，係透過定義航空運輸各類人員 職務所需能力，建立更 貼

近 實 務 作 業 需 求 及 可 勝 任 該 項 職 務 之 危 險 物 品 訓 練 課 程 另 相

較 過 往 傳 統 訓 練 ， 增 加 於 訓 練 過 程 及 工 作 職 場 上 觀 察 學 員 技

能及態度之評估作業 (Assessment )。為瞭解新制度應如何應用

於 危 險 物 品 訓 練 課 程 之 設 計 ， 使 本 局 危 險 物 品 檢 查 員 具 備

CBTA新制之完整知能，妥適執行各項危險物品督導業務，爰

參加本次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 ( IATA)之 CBTA教學設計課程。  

貳、課程概要  

一、以能力為基礎之危險物品教學設計課程 (Competency-Based 

Training for  Dangerous Goods Instructional Designers ) 

二、課程日期：112年 11月 27日至 12月 1日  

三、上課地點：瑞士  

四、 課程進行方式：  

(一 ) 本次課程係國際航空運輸協會 (IATA)於瑞士日內瓦訓練

中心開辦之面授課程，課程為期 5天，共計11個訓練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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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ule)。課程主要使用教材包含投影片、 IATA 危險物

品處理規則 (Dangerous Goods Regulations，DGR)、Student 

Handout 練 習 題 與 Dangerous Goods Training Guidance 

CBTA指導文件。  

(二 ) 本次課程之參訓學員共計12位，大部分來自非洲及東歐國

家之民航主管機關及航空公司，包含：迦納民航局3位、

科索沃民航局1位、坦尚尼亞航空公司2位、土庫曼航空公

司2位、哈薩克航空公司2位及愛沙尼亞航空公司1位。  

(三 ) 課程內容一開始係介紹CBTA之背景沿革及基本概念，後

續則以Training Guidance第6章「建立CBTA訓練及評估計

畫 (Establishing Competency-Based Training and 

Assessment Programs)」第6.1至6.7之各節內容為基礎，詳

細介紹如何制定CBTA訓練及評估計畫，包含：分析訓練

需求、設計評估計畫、設計訓練計畫、制定訓練及評估教

材、依計畫實施訓練，與評量訓練及評估計畫。  

(四 ) 課程進行方式除了講師授課及問答討論外，於每日課程結

束 後 ， 講 師 均 會 請 學 員 以 當 日 所 學 內 容 完 成 Student 

Handout之練習題，最後一天除了繳交每日之習題外，亦

須 上 臺 簡 報 分 享 習 題 之 綜 整 內 容 ， 最 後 是 課 後 測 驗

(Exam)。參照本次訓練之評分準則，係分別以出席率、課

後 練 習 題 、 簡 報 及 課 後 測 驗 ， 作 為 CBTA 訓 練 之 知 識

(Knowledge)、技能 (Skill)及態度 (Attitude)之評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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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本次訓練之課後測驗 (Exam)為 40題選擇題，分為 IATA 

DGR危險物品專業知識及CBTA教學設計概念兩部分各20

題，測驗方式係透過登錄 IATA訓練帳號，以線上答題方

式進行，測驗時間為3個小時。於完訓約一周後，可收到

合格證書。  

 

 

 

 

 

 

   

圖：日內瓦訓練中心 (教室外即為日內瓦機場 ) 

 

 

圖：本次訓練講師及參訓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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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本次訓練之5日課程大綱  

 

 

圖：課程評分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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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最後測驗 (Exam)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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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課程內容   

本 次 訓 練 課 程 ， 主 要 包 含 CBTA之 基 本 概 念 及 IATA Dangerous  

Goods  Training Guidance第 6章之各節內容，詳細介紹如何制定

CBTA訓練及評估計畫，共計 11個 Module。茲將本次課程內容重

點，摘述如下：   

一、 本次課程訓練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本次訓練課程主要分為下列五項重點，相關細節內容將分述於後

續章節：  

(一) 瞭解如何將 CBTA 概念運用在危險物品訓練上，並用以設計訓練計畫。 

(二) 設計專門的訓練計畫，以培訓出有能力的員工。 

(三) 完整認識 ADDIE 模型，及其他教學設計技巧。 

(四) 有效運用「訓練需求分析」技巧。 

(五) 運用適當教學及評估方法。 

 

 

 

 

圖：訓練課程目標  



7 
 

二、 CBTA基本認識 (CBTA Approach: Introduction) 

(一) CBTA 背景沿革 

1. 國際民航組織危險物品專家小組於 2019 年 9 月第 27 次 DGP 會議通

過 CBTA 訓練新制度，並於 2021-2022 年 ICAO 危險物品航空安全運

送技術規範(Technical Instructions, TI)增訂相關新規範，律定危險物品

CBTA 訓練必須(mandatory)自 2023 年 1 月 1 日開始實施。惟對於貨主、

承攬業者、裝載人員、航空公司等之危險物品基本訓練要求則維持不

變。 

2. lATA 第 62 版 DGR 首次訂定 CBTA 指引，並訂有 2 年的過渡期，因此

第 61 版的訓練規定(第 1.5.A 表)可以使用到 2022 年 12 月 31 日。 

(二) CBTA 基本介紹 

1. ICAO 對於 CBTA 的定義為： 

(1) 以績效(performance)為導向，強調績效標準及其評量方式，依照規

定的績效標準進行訓練的訓練與評估。 

(2) 以紮實的課程設計、講師資格和數據收集為基礎的培訓方法，持續

提升訓練效率和效果。 

2. CBTA 的重要名詞包含能力(Competency)及評估(Assessment) ： 

(1) 能力(Competency)： 

在特定工作環境中，成功執行「關鍵工作職能」或任務所需的相关

知識、技能和能力(包括態度的應用或使用能力。 

(2) 評估(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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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搜集和討論來自多元廣泛來源的資訊，以深入了解學生在學習

經歷中所獲得的知識、理解，以及能夠運用這些知識的能力。 

3. IATA CBTA 指導文件與 DGR 先前第 1.5 節之內容完全一致，然而訓

練教材必須是量身訂製(tailored)，以確保員工達到所需職能應具備之能

力水準。 

 

圖：CBTA 訓練和傳統訓練的比較 

三、 瞭解IATA CBTA指導文件 (Understanding IATA DG Training 

Guidance - CBTA Approach) 

(一) CBTA 概念及重要組成要素 

1. 「評估 (Assessment)」是關鍵 

(1) 確定關鍵能力 (key competencies)和要達到的熟練程度 (level of 

proficiency)。 

(2) 職責由所執行的具體職能(specific functions)，而非職務(job title)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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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3) 如果人員被指派執行多項職能(multiple functions)，則必須提供相對

應之訓練以確保他們能夠勝任所有指定領域的工作。 

2. 「能力 (Competency)」的定義及組成要素 

(1) 能力：用於可靠預測工作成功績效的人員績效維度。 

 

圖：知識、技能及態度(KSA)定義 

(2) 受訓者應該整合相關的知識 (Knowledge)、技能 (Skill)和態度

(Attitude)。而講師/評估人員應專注於「可觀察的行為結果」。確定

關 鍵 能 力 (key competency) 和 要 達 到 的 熟 練 程 度 (level of 

proficiency)。 

(3) 能力的熟練程度：CBTA 指導文件建議將熟練程度分為四個等

級，包含入門(Introductory)、基礎(Basic)、進階(Intermediate)及專

精(Advance)，然後應用於涉及員工所分配職能的各項危險物品任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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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能力熟練程度(level of proficiency) 

(二) 認識 ADDIE 模型及其他教學方法 

1. 「ADDIE模型」為建立CBTA訓練計畫的五個流程，包含： 

(1) A分析(Analysis)：收集資訊–目標對象、要完成的任務及專案目標。 

(2) D設計(Design)：運用前一分析階段的結果，來建立訓練設計。 

(3) D建立(Develop)：建立訓練教材。 

(4) I實施(Implement)：測試及執行訓練教材。 

(5) E評量(Evaluate)：形成性和總結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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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ADDIE模型 

2. 然而，現實世界之設計並不能套用任何模型，而是模型應能反映現實世界

的問題。因此可參考其他教學方法，以回應不斷變化之訓練需求：包含Dick 

& Carey：微調 ADDIE(fine tuning ADDIE)、快速原型(Rapid Prototyping)

及實用設計(Pragmatic design)。 

(三) 指導文件6.1：階段1–分析訓練需求(Phase 1 - Analyze Training Needs) 

1. 分析訓練需求之目標為： 

(1) 確定訓練的目的。 

(2) 定義與危險物品相關的工作職能(job functions)。 

(3) 建立任務清單(task lists)，其中包含與工作職能相關的能力要素

(competency factors)。 

(4) 確定各種實務作業、技術、法規和組織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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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執行訓練需求分析，主要包含：蒐集目標對象、須達成之任務及計畫目

標等資訊。在此階段結束時，雇主將 產生一份訓練需求規格

(specification)。這份訓練需求規格對於下一階段之訓練及評估計畫設計是

不可或缺的。 

 

圖：訓練分析 

(四) 指導文件6.2.1：階段2–設計評估計畫 (Phase 2 - Designing an Assessment Plan) 

1. 第一階段的訓練需求分析構成了 CBTA 計畫的基礎，第二階段則是發展

該計畫之主幹。此階段包含根據前一階段所訂定之訓練需求規格，訂定

兩個主要內容：評估計畫，用於評估受訓者的能力；訓練計畫，使訓練

課程的制定和實施成為可能。 

2. 評估計畫的制定，是為了規範如何根據受訓者預期具備的能力來衡量員

工，與員工被指派執行的任務。 

3. 一個明確定義和建構的評估計畫，可以使雇主證明其員工的能力水準並

確保符合法規，並使員工對自己的能力充滿信心，專注於所需的知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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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領域。 

4. 各項評估作業之常見方式及其優缺點，摘述如下： 

評估方式 定義 Definition 優點 Strength 限制 Limitation 

固定答案 

選擇題 

Multiple Choice 

⚫ 從選項列表中選擇

正確答案 

⚫ 通常包含3個組成要

素：題幹(Stem)、正

確答案，與幾個錯

誤答案，稱為干擾

因素 

⚫ 結構完整 

⚫ 有效評量答題者的

瞭解程度 

⚫ 受猜題影響較小 

⚫ 評分簡單可靠 

⚫ 可非常有效地涵蓋

大量教材內容 

⚫ 避免是非題中的絕

對判斷 

⚫ 設計好的問題非常

耗時 

⚫ 無法測量解決問題

的能力 

⚫ 受閱讀能力影響 

⚫ 通常無法測試更高

層次的認知思維 

⚫ 不提供寫作能力衡

量標準 

⚫ 可能會鼓勵猜測 

是非題 

True/False 

⚫ 是非題通常用來衡

量辨識事實陳述是

否正確的能力 

⚫ 問題通常是陳述性

敘述，答題者必須

判斷其真假 

⚫ 可以在短時間內涵

蓋大量內容 (平均

每分鐘2個問題) 

⚫ 當只有 2 個可能選

項時很有用 

⚫ 閱讀能力要求低於

選擇題 

⚫ 結合解釋性練習，可

以測量複雜的結果 

⚫ 評分簡單可靠 

⚫ 選擇回答「否」並不

能證明答題者知道

正確答案 

⚫ 分數更容易受到猜

測影響 

⚫ 要求問題的答案是

絕對正確或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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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對題(連連看) 

Matching 

連連看由兩部分組成：

左列為關鍵詞，右列為

選項。答題者須將右側

選項與左側對應關鍵詞

進行配對 

⚫ 易於設計 

⚫ 閱 讀 和 答 題 時 間

短，可以在一套配

對題中涵蓋更多內

容 

⚫ 高度可靠的評估分

數 

⚫ 非常適合衡量事實

之間的關聯 

⚫ 減少猜測的影響 

⚫ 難以衡量學習目標 

⚫ 選擇同一組關鍵詞

和選項的問題有時

難以設計 

開放式答案 

簡答題  

Short answer 

⚫ 簡答題要求答題者

提供適當的答案 

⚫ 以下情況適合採用

簡答題： 

-當目的是讓答題

者回憶資訊（而不

是識別）時 

-使用於計算問題 

⚫ 提供廣泛的內容樣

本 

⚫ 有效測量較低程度

的認知能力 

⚫ 與選擇題或是非題

相比，較能減少猜

測 

⚫ 比選擇題花費更少

的時間來完成，因

此可以涵蓋更多的

內容領域 

⚫ 拼字錯誤可能是個

問題 

⚫ 評分比選擇題或是

非題更耗時 

⚫ 評分會更困難，因為

如果題目文義不正

確，可能需要考慮

多個答案 

申論題  

Essay 

申論題的評估通常由少

量問題組成。在回答這

些問題時，答題者應展

⚫ 讓答題者解釋和整

合對課程內容的瞭

解 

⚫ 評分耗時 

⚫ 答題者可能會抱怨

評分的主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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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以下能力： 

⚫ 回憶知識 

⚫ 整理這些知識 

⚫ 以邏輯完整的答案

呈現知識 

⚫ 與其他問題類型相

比，出題更容易且

更省時 

⚫ 讓答題者在答題中

表達個性和創造力 

⚫ 減少猜測 

⚫ 難以測量大量內容 

⚫ 一般來說，測驗和評

分的可靠性較低 

⚫ 可能鼓勵虛構答案

(bluffing) 

 

圖：各項訓練評估方式 

 

圖：各項評估方式亦有說明使用注意事項並提供範例 

(五) 指導文件6.2.2：階段2–設計訓練計畫 (Phase 2 - Designing a Training Plan) 

1. 訓練計畫應詳細說明以下要素：(1)計畫的組成和架構 (2)教學大綱 (3) 

里程碑(如果需要) (4) 訓練模組、訓練活動及授課順序 (5)授課形式(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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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媒體等)  (5) 訓練時程表 

2. 在決定授課方式時，應考慮目標對象、訓練頻率、能力水準和工作職能

的複雜性。常見的授課方式包含： (1)實體面授  (Physical classroom 

instructor led) (2)視訊課程 (Virtual classroom instructor led) (3)數位學習

(E-learning) (4) 虛擬仿真課程 (Virtual simulation) (5)團體討論 (Group 

discussion)  (5) 實務訓練 (On-the -job training)。 

3. 第二階段結束，將產生以訓練需求規格為基礎的評估計畫和訓練計畫：

訓練計畫顯示教學大綱、各項訓練模組和訓練時程表，評估計畫構成如

何評估學員表現的框架。 

(六) 指導文件6.3：階段3–制定訓練及評估教材 (Phase 3 - Develop Training & 

Assessment Material) 

1. 本階段將根據第二階段的訓練及評估計畫，制定訓練和評估教材。典型

的訓練教材包括訓練筆記、學員手冊、案例研究、簡報和影片；另典型

的評估教材包括考試、實務練習和在職觀察。 

2. 須準備課程計畫(Lesson Plans)，並制定學習目標(Learning Objectives)。也

必須考慮成人學習者的特質和他們偏好的學習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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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課程計畫的要素 

 

 

圖：學習目標的關鍵組成 

(七) 指導文件6.4：階段4–依計畫實施訓練 (Phase 4 - Trai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raining and Assessment Plans) 

1. 課程設計者應確定所需的設施設備、訓練及評估人員。課程講師通常是

主要的訓練和評估人員。 

2. 所有訓練活動和評估應依照第二階段所制定的訓練和評估計畫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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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訓練和評估人員應掌握學員的學習進度，並提供及時、持續的回饋。 

4. 最後，受訓人員應具備充分能力以執行所分配之職能，並執行與被指派

職能相關的任務。 

5. 對於未合格的學員，應透過額外的輔導、練習或在職訓練，為他們提供

更多支援。 

 

圖：課程進行之注意事項 

(八) 指導文件6.5：階段5–評量訓練及評估計畫 (Phase 5 - Evaluate the Training and 

Assessment Program 

1. 訓練評估之執行，應基於有效且可靠的證據。受訓人員、授課及評估人員

的回饋，對於確定訓練及評估之有效性是必要的。如果評估作業是交由外包

之第三方執行，該評估人員應從第一階段就熟悉公司設計整個訓練計畫的流

程。 

2. 評量訓練計畫成效的目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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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改進訓練計畫：持續提升與改進是值得推崇的；訓練不只是單一事

件，而是員工職涯中反覆進行的過程。 

(2) 確認訓練關聯性：證明相關能力得到培訓，並且達到適當的熟練程度。 

(3) 提供附加價值證據：評估訓練計畫，有助於解釋訓練如何支持業務之

執行。 

3. 評量訓練計畫可帶來下列好處： 

(1) 雇主：通過確保培訓計畫，持續提供能夠滿足業務需求的勞動力。 

(2) 員工：確保他們有能力履行指定的工作職能。 

4. 可用於評量訓練計畫的工具包括： 

(1) 調查(Survey)：可針對受訓人員、訓練及評估人員進行訓練後調查。 

(2) 訪談(Interviews)：可對受訓人員、訓練和評估人員進行面談。 

(3) 分析訓練及評估結果(Analyze training assessment results)：用於顯示

訓練教材與工作職能所需能力之一致性。 

(4) 事故發生趨勢/錯誤率(Occurrence trend/ Failure rate)：當多名員工重

複出現相同問題時，應及時審查特定領域之訓練計畫和教材。 

(5) 在職觀察(On the job observation)：可提供最準確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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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  

一 、 我 國 前 已 於 1 1 1 年 ， 經 詳 細 研 究 I C A O  T I 、 I ATA D G R 及

C B TA指 導 文 件 等 國 際 規 範 中 有 關 C B TA之 內 容 ， 並 參 酌 多

國 之 C B TA 推 動 綱 要 ， 後 續 經 本 局 召 開 說 明 會 與 我 國 相 關

業 者 研 討 後 ， 制 定 並 頒 布 我 國 推 動 C B TA 執 行 規 範 「 以 能

力 為 基 礎 之 訓 練 與 評 估 方 法 執 行 空 運 危 險 物 品 作 業 人 員

訓 練 指 導 文 件 」。 參 加 本 次 訓 練 ， 瞭 解 到 我 國 所 制 定 之

C B TA指 導 文 件 架 構 及 內 容 ， 與 所 學 習 到 之 各 項 C B TA重 要

觀 念 與 各 實 施 重 點 內 容 相 符 ； 另 亦 從 上 課 討 論 過 程 ， 發 現

許 多 國 家 之 C B TA 制 度 並 不 完 備 或 是 根 本 尚 未 實 行 ， 例 如

講 師 分 享 法 國 民 航 局 對 於 C B TA 制 度 並 未 訂 定 相 關 規 範 或

進 行 督 導 管 理 ( 惟 講 師 表 示 該 國 訓 練 機 構 歷 史 悠 久 並 經 驗

豐 富 ， 應 能 採 行 相 關 新 制 ) ， 瞭 解 到 我 國 目 前 針 對 危 險 物

品 訓 練 新 制 之 架 構 建 置 及 推 動 屬 相 當 完 整，惟 可 再 定 期 滾

動 檢 視 並 持 續 精 進 強 化 細 節 內 容 。  

二、此 次 參 加 I ATA 舉 辦 之 C B TA 危 險 物 品 教 學 設 計 課 程 ， 課 程

內 容 主 要 分 為 兩 個 部 分 ， 一 是 介 紹 C B TA 的 基 礎 觀 念 及 定

義 與 內 涵 等 重 要 要 素 ， 二 是 介 紹 訓 練 設 計 方 法 ， 包 含 教 學

計 畫 、 評 估 計 畫 及 教 材 制 定 、 如 何 實 施 訓 練 及 課 後 評 量

等 。 C B TA 部 分 除 了 背 景 沿 革 及 基 礎 介 紹 外 ， 其 餘 內 容 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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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自 I ATA C B TA 指 導 文 件 ， 屬 先 前 已 發 行 並 經 研 讀 過 的 內

容 。 本 次 訓 練 印 象 深 刻 的 部 分 ， 係 評 估 計 畫 之 設 計

( D e s i g n i n g  a n  A s s e s s m e n t  P l a n ) 章 節 ， 介 紹 許 多 訓 練 評 估

方 法 ， 包 含 固 定 式 問 答 之 選 擇 題 、 是 非 題 與 配 對 題 ， 及 開

放 式 問 答 之 簡 答 題 與 申 論 題 等， 更 進 一 步 分 述 各 項 評 估 方

法 之 優 點 、 使 用 限 制 ， 與 實 務 執 行 上 之 重 點 及 注 意 事 項 ，

係 過 往 在 自 行 設 計 與 檢 視 業 者 之 測 驗 題 目 時，較 未 思 考 過

的 出 題 細 節 。 例 如 是 非 題 的 優 點 是 對 於 閱 讀 能 力 要 求 較

低 、 可 於 短 時 間 測 量 較 多 內 容 等 ， 缺 點 是 易 受 猜 題 影 響 ，

且 回 答 「 否 」 並 無 法 代 表 學 員 知 道 正 確 答 案 等 ； 另 在 出 題

上 ， 應 注 意 題 目 敘 述 盡 量 明 確 、 簡 短 、 聚 焦 於 單 一 面 向 ，

並 避 免 使 用 絕 對 性 用 詞 (例 如 絕 對 不 會 、 總 是 )。  

三 、 自 我 國 實 施 C B TA 新 制 一 年 多 來 ， 本 局 觀 察 到 各 單 位 均 較

難 規 劃 執 行 的 部 分，即 為 C B TA新 增 之 評 估 ( A s s e s s m e n t ) 作

業 ， 爰 建 議 可 將 前 述 評 估 方 法 提 供 予 業 者 參 考 運 用 ， 除 可

作 為 訓 練 之 多 樣 化 評 估 工 具，亦 可 更 進 一 步 分 析 各 類 作 業

人 員 適 合 採 用 之 評 估 方 式 ， 例 如 較 需 要 能 內 化 、 整 合 並 產

出 所 學 知 識 的 講 師 訓 練 ， 即 適 合 採 用 開 放 式 之 申 論 題 等 。  

四 、 另 本 次 課 程 亦 學 習 到 評 量 訓 練 及 評 估 計 畫 ( E v a l u a t e  t h e  

T r a i n i n g  a n d  A s s e s s m e n t  P r o g r a m )之 重 要 性 及 執 行 方 式 。 目

前 我 國 各 業 者 修 訂 訓 練 計 畫 之 時 機，多 為 被 動 性 因 應 法 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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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訂 或 配 合 缺 失 改 正 等 ， 惟 課 程 介 紹 訓 練 及 評 估 計 畫 ， 應

透 過 蒐 集 回 饋 資 訊 或 實 務 觀 察 等 方 式，主 動 並 即 時 檢 視 修

正 ， 例 如 透 過 調 查 、 訪 談 等 方 式 蒐 集 課 程 學 員 、 授 課 講 師

或 評 估 人 員 對 於 教 材 之 回 饋，或 觀 察 人 員 之 在 職 表 現 或 出

錯 頻 率 較 高 部 分，即 時 檢 視 教 育 訓 練 相 關 內 容 是 否 須 調 整

強 化 ； 本 局 於 督 導 各 業 者 危 險 物 品 訓 練 業 務 時 ， 均 會 建 議

業 者 將 自 我 督 察 常 見 缺 失 納 入 訓 練 重 點，以 強 化 或 改 正 同

仁 較 不 熟 悉 或 觀 念 不 正 確 之 部 分，後 續 可 建 議 業 者 以 前 述

評 量 方 式 主 動 瞭 解 訓 練 成 效 及 教 材 之 妥 適 性 。  

五、本 次 於 參 訓 過 程 ， 亦 將 我 國 在 推 動 C B TA 新 制 一 年 多 來 所

遇 到 的 主 要 問 題 向 講 師 請 益 ， 例 如 如 何 將 K S A各 項 要 素 明

確 落 實 於 訓 練 評 估 及 持 續 性 評 估 作 業 中，是 我 國 業 者 在 執

行 上 較 為 困 難 處 ； 講 師 就 此 部 分 回 應 ， 雖 然 人 員 之 能 力 是

由 K S A要 素 組 成 ， 評 估 學 員 是 否 具 備 適 職 能 力 即 應 評 估 各

項 要 素 是 否 達 到 合 格 標 準 ， 如 能 將 此 概 念 落 實 是 最 好 ， 但

非 屬 強 制 性 規 定 ， 爰 單 看 主 管 機 關 如 何 要 求 。 惟 透 過 幾 次

向 講 師 詢 答 經 驗 ， 發 現 所 得 到 的 答 案 多 為 原 則 性 之 回 應 ，

並 無 明 確 指 示 或 做 法 。 C B TA 危 險 物 品 訓 練 仍 屬 新 制 度 ，

國 際 規 範 尚 待 逐 步 完 善，針 對 許 多 改 驗 訓 練 方 式 所 衍 生 之

實 務 問 題 ， 暫 未 能 規 劃 應 對 及 解 決 方 式 ， 爰 目 前 僅 能 由 各

國 主 管 機 關 自 行 制 定 相 關 規 範，並 透 過 相 互 交 流 分 享 應 用

經 驗 來 更 加 精 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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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綜 觀 本 次 課 程 內 容 ， 多 為 概 念 介 紹 、 較 少 實 際 案 例 分 享 ，

教 學 技 巧 之 佔 比 亦 多 於 危 險 物 品，爰 本 項 訓 練 性 質 較 偏 向

講 師 培 訓 課 程 。 本 次 參 加 此 項 訓 練 ， 主 要 係 因 C B TA 為 國

際 規 範 之 危 險 物 品 新 制 訓 練 ， 因 是 甫 推 行 之 新 制 度 ， 又 與

過 往 傳 統 訓 練 有 很 大 不 同 ， 爰 主 要 希 望 能 透 過 參 與 此 課

程 ， 更 瞭 解 國 際 上 是 如 何 具 體 應 用 、 推 動 及 落 實 新 制 度 。

惟 實 際 參 與 此 課 程 ， 發 現 C B TA 概 念 與 課 程 設 計 多 為 相 互

獨 立，較 少 介 紹 如 何 將 兩 者 結 合，例 如 如 何 實 際 運 用 C B TA

制 度 設 計 危 險 物 品 課 程 之 實 際 案 例；另 經 詢 問 同 課 程 曾 參

與 過 I ATA 危 險 物 品 講 師 ( I n s t r u c t o r ) 課 程 同 學，渠 表 示 有 關

訓 練 設 計 及 教 學 技 巧 等 內 容 ， 多 與 講 師 課 程 重 疊 ， 對 於 渠

來 說 基 本 上 都 是 已 經 學 習 過 的 內 容，是 本 次 訓 練 較 為 不 符

合 期 待 及 能 更 強 化 的 地 方 。  

七 、 另 本 次 訓 練 課 程 ， 相 較 以 往 參 與 過 之 I ATA 訓 練 課 程， 多 了

許 多 時 間 在 撰 寫 I ATA S t u d e n t  H a n d o u t 之 習 題，推 測 可 能 係

為 滿 足 C B TA新 制 之 技 能 ( S k i l l )要 素 評 量，惟 應 可 利 用 課 堂

問 答 或 案 例 研 討 等 方 式 完 成 ， 而 非 利 用 寶 貴 之 上 課 時 間 來

撰 寫 習 題 ， 亦 是 較 為 可 惜 之 處 。 另 經 同 年 度 參 與 I ATA鋰 電

池 運 送 之 同 仁 分 享 ， 渠 於 完 訓 約 2 至 3周 後 ， 有 收 到 I ATA針

對 該 課 程 所 寄 送 之 線 上 問 卷 ， 詢 問 有 關 該 課 程 之 相 關 知

能 ， 應 屬 C B TA 新 制 之 持 續 性 評 估 作 業 ； 惟 參 與 本 教 學 設

計 訓 練 課 程 ， 於 完 訓 至 今 尚 未 收 到 相 關 課 後 評 量 ， 爰 I 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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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 對 此 課 程 並 未 依 據 C B TA執 行 持 續 性 評 估 作 業 。  

八 、 參 加 本 次 訓 練 ， 可 讓 本 局 危 險 物 品 檢 查 員 瞭 解 國 際 最 新 危

險 物 品 訓 練 規 範 ， 並 瞭 解 舊 制 督 導 重 點 與 新 制 規 範 之 差

異 ， 可 幫 助 本 局 檢 查 員 於 未 來 於 執 行 民 航 業 者 危 險 物 品 查

核 檢 查 時 ， 確 認 各 作 業 人 員 危 險 物 品 訓 練 內 容 符 合 國 際 最

新 規 範 。 另 本 次 訓 練 課 程 內 容 ， 已 與 本 局 其 他 危 險 物 品 檢

查 員 及 相 關 業 者 分 享 ， 未 來 亦 可 與 民 航 業 者 相 互 交 流 受 訓

經 驗 及 實 施 心 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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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訓練合格證書 

 


